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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校園事件多聚集於輔導管教，包含體罰及校園霸凌事件，但自民

國九十三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後，所有公私立學校越來越重視性別平等教

育的實行。校園性平事件一旦發生須依法辦理（蘇滿麗，2012）。如此，也
讓當初立法的目的維護人格尊嚴，能在校園的教育環境中，不應有任何人因

為性別的因素而受到任何不正當的對待。

本研究以○○縣四件已成立之性平事件之發生人、事、地、時，探討事

件發生之相似處與相異處，並參考國內外文獻，以回溯性描述及個案資料分

析的方式，探討影響事件發生的社會環境因子，並探究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

產生之背景。結果，大部分個案皆有嚴重的家庭問題，超過一半的個案在學

校實有行為偏差問題。另外，大部分個案對於現行法律不清楚，導致造成重

大案件產生。所以，在學校教育上，性別平等教育的宣導更是要更加落實。

關鍵詞：校園性平事件、性別平等教育、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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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問題的源起與動機

據研究成年人加害人的報告指出，有 50%成年性侵加害人初犯行為出
現於青少年時期（范庭瑋，2009）。又根據國外研究指出，男性青少年性侵
害犯一生中可能會造成 380位受害者（Groth, Longo, & McFaden, 1982; John-
son & Berry, 1989）。所以只要能及時防範一個青少年犯行的個案，就可以
間接防止數百位潛在的受害者。

青少年的處理與防治是相當重要的，對於其相關人員的心理及行為均有

很大的影響，故學校的處理流程及防治策略相當重要。姚淑文（2007）指出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事件長久存於學校中，隨著性別平等法及相關法令通過

後，針對性侵害或是性騷擾的問題，目前較有明確的處理流程與防治策略。

青少年於青春期階段，對於人際關係及身體自我形象特別重視，在發生性侵

害及性騷擾事件後，如果沒有立即有效的處遇措施介入，放任問題發展下，

也恐造成事件關係人心理創傷或行為偏差的後遺症。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提供的資料（表 1），校園性侵害之通報件數，國中從
98年的 133件，到 99年件數已達 368件，國小從 98年的 33件，到 99年
件數已達 70件，從數據中可以發現有中小學校園性侵害事件呈現倍數增加
的情形。這樣情形，警戒家長、社會及教育單位必須正視青少年相關的性平

事件！

另外，根據警政署資料顯示，○○縣近五年犯妨害性自主罪少年嫌疑犯

人數，也有日益增多的趨勢（表 2）。男性犯行比例比女性高出許多。國內
學者也指出（鄭瑞隆，2006），校園性侵害受害者大部分為女性，她們在校
園中的權力和地位處於弱勢的一方，學校應給予更多的關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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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8-99年各級學校性侵害事件發生件數統計比較表

表 2　○○縣近五年警政機關處理妨害性自主罪少年嫌疑犯人數

98年校園性侵害事件發生件數統計表

發生件數 百分比

大專院校 12 5%

高中、職 78 29%

國中 133 49%

國小 33 12%

特教生 13 5%

總件數 269 100%

99年校園性侵害事件發生件數統計表

發生件數 百分比

大專院校 45 5%

高中、職 387 43%

國中 368 41%

國小 70 8%

特教生 27 3%

總件數 897 100%

97年度 98年度 99年度 100年度 101年度

總計 11 12 40 22 33

男 9 12 37 20 32

女 2 0 3 2 1

性犯罪案中，包括性騷擾、性侵害，多半著重於受害者之創傷治療、保

護研究、及加強對受害者的輔導。然而對性侵加害者的研究比例相對少了

些。性侵害之成因複雜多元，一般均從個人因素（生物與生理觀點）、心理

因素，及社會文化三大主軸加以探討。

陳若璋（2000）與 Hanson（2005）皆發現國內外性侵害加害人的家庭
結構多呈現不健全或來自父母疏忽管教的原生家庭。本文亦從此觀點出發，

對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之家庭背景加以分析探討。

二、研究目的

校園中近幾年配合著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頒布，強調落實四小時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的重要。但是，根據教育部及警政署資料統計，近五年校園性侵害

案件人數逐年提升。是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不夠嗎？還是學生需要更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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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呢？這當中出了什麼問題？何以學生性平事件未減少呢？

故本項個案研究含以下三點目的：

（一） 以文件分析方式探究○○縣立國中含完全中學學校，已發生之性平事
件中已成立之性侵害案件。

（二）探究這四件性平事件之發生原因。

（三）並究其加害人成長背景加以分析。

希望能對國民中學，未來提供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宣導內容，能對危險

因子加以統整，防患未然，讓性侵害事件發生率減低。

三、名詞解釋

（一）校園性平事件：

本文所謂「校園性平事件」的定義係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所

規範之「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究其內容陳述如下：

1. 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2. 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

3.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4.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

(2)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3) 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

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4) 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5)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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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

學生者。

（二）青少年：

從年齡及法律觀點來看，民法規定滿 20歲為成年，所以未滿 20歲視為
青少年。

依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二條中規定：「所稱少年，係指十二

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至於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兒童，由於尚無刑事

責任能力，所以當其觸犯刑罰法律時，稱之為「觸法兒童」，不能適用刑事

程序，只能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

另據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條規定：「本法稱少年者，謂十二歲

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少年如觸犯刑罰法律，稱為「觸法少年」，而如有少

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之行為（如經常逃學、與有犯罪習性者往來），

並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稱為「虞犯少年」，此二者可合稱為非行少年。

本文所稱之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係指少年法院可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予

以處遇的「非行少年」及「觸法兒童」在內。

（三）性侵害加害人：

本文為討論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依據新修訂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

主罪內容，將犯案的過程分成強制性交（含未遂）與猥褻兩種（陳英明，

2007），其事件發生於學校中者。而事件係犯了性侵害、性騷擾、合意性行
為與妨礙性自主之罪責。

貳、文獻探討

一、校園性別平等事件定義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指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

生，他方為學生者，聚焦於國中小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對行為人所應實

施的防治教育課程，因此以下分別就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加以定義：

（一）性侵害的定義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所提到性侵害的定義，係指《性侵害犯罪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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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而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所稱之性侵害犯

罪，係指觸犯《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依據刑法第十條的性侵害定義為：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1.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2. 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
接合之行為。

（二）性騷擾的定義

校園性騷擾係指事件之雙方當事人為校園之教職員工及學生，或事件發

生於學校中者。它雖然可能發生在校園的各種人際關係之間，但在性別與階

層雙重權力關係運作之下，通常以男學生對女學生、男教師對女學生、男上

司對女下屬（適用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範圍）等模式最為常見（教育部，

2006）。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對於性騷擾有不同的
定義，茲分列如下：

1.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
侵害之程度者：

(1)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

(2)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2. 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
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做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
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

造成使人心生畏懼、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

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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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教育部（2006）的「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理作業參考手
冊」，性騷擾的類型分為以下四種：

(1) 言語的騷擾（verbal harassment）：在言語中帶有貶抑任一性別的
意味，包括帶有性意涵、性別偏見或歧視行為及態度，甚或帶

有侮辱、敵視或詆毀其他性別的言論。例如：過度強調女性的

性徵、性吸引力，讓女性覺得不舒服；或者過度強調女性之性

別特質及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並加以貶損（或明褒暗貶）。

(2) 肢體上騷擾（physical harassment）：任一性別對其他性別（通常
較多出現在女性）做出肢體上的動作，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及

不舒服。例如：擋住去路（要求外出約會、做出威脅性的動作

或攻擊）、故意觸碰對方的肢體（掀裙子、趁機撫摸胸部及其他

身體的部分或暴露性器等）俗稱吃豆腐的行為。

(3) 視覺的騷擾（visual harassment）：以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是帶有
貶抑任一性別意味的海報、宣傳單，造成當事人不舒服者。

(4)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unwanted sexual requests）：以要求對方同意
性服務作為交換利益條件的手段。例如：教師以加分、及格等

條件要求學生約會或趁機佔性便宜等。

（三）性霸凌之定義

所謂性霸凌，是指在校園中，受到同儕以任何形式（語言或肢體），做

出有關「性的意涵」或「性的訴求」或「性的行為」，使得被行為者在心理

上有疑慮、恐懼、擔心，甚至是非以服務為目的（例如清洗、治療、檢查）

或未得當事人同意，而以任何形式碰觸其性器官均為之。性霸凌的主要行為

者為校園內外之同儕，而非校園內外之成年人，這是與一般性騷擾或性侵害

較不相同的（張郁君、盧文玉，2010）。依此性霸凌的定義，性霸凌其實已
經含括性騷擾及性侵害，只是更強調行為者為校園內外之同儕而非指成年人。

（四）刑法 227條合意性行為

校園性侵害另有一常見態樣，即未滿 14或 16歲的合意性行為。此部分
規範於刑法第 227條：「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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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許多學生以為只要沒有「強制」的行為，經過雙方同意就可以發生性行

為而不會觸法，卻不知道刑法為保護未成年人訂定了這樣的條款。因此教學

者的職責在於讓學生瞭解到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是受到法律保護及管轄的，

並認知到這樣的行為將構成違法（王如玄，2003）。

（五）妨礙性自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

交者。（刑法第十六章）

綜合言之，本研究所稱之校園性平事件指的是雙方當事人為校園之教職

員工及學生，或事件發生於學校中者。而事件為犯了性侵害、性騷擾、合意

性行為與妨礙性自主之罪責。

二、影響青少年性犯罪的因素

在青少年性犯罪案中，包括性騷擾、性侵，多半著重於受害者之創傷治

療、保護研究及加強對受害者的輔導。然而對性侵加害者的研究比例相對少

了些。性侵害之成因複雜多元，一般均從個人因素（心理觀點）、人格與行

為因素，及社會文化三大主軸加以探討。

（一）個人因素（心理與生理觀點）

1. John Mitchell心理學家分析青少年性行為的心理因素，包含下列八項：

(1) 親密關係的需求。

青少年後期正是需求親密關係最為敏銳的時期。Mitchell特別指
出「對青少年而言，由於在其他地方微不足道的參與，性行為

成為形成心理親密連繫的基本管道。」

(2) 歸屬的需要。

歸屬的需要是人類互動的生命力。對青少年而言，這個需要引

導他與同儕聯合及互動。

(3) 主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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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青少年而言，這種控制力顯得很直接，並採取較侵略性的

態度，他們藉著擁有兩性關係的主控權，以補償本身的自卑情

節結。

(4) 隸屬的需要。

「偶像崇拜的愛」，在這種關係中，青少年為了鞏固本身的身份

認同，而使得青少年在崇拜他人時，反而失去了自我。

(5) 好奇心及欲證明自己有能力的動機。

此種動機包含：想獲得對本身性方面的瞭解與經驗，對青少年

而言，性行為有時候是一項了解自我及一部份生命經驗的嘗

試，這樣的嘗試是嶄新、興奮而強烈的。

(6) 熱切感情的渴望。

因為青少年的情緒強烈而充滿深度，對青少年而言，熱愛及強

烈的感情，正是確認及瞭解他們內在、主觀感情的途徑。 

(7) 表達叛逆及負面的自我

對某些青少年而言，對家庭或社會的負面感覺，能引發性活

動。因為父母及成人的規範指向拘束或壓抑青少年性方面的心

理需求，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對某些青少年而言，

性活動被用來表達對父母或其他成人權威的負面情緒。

(8) 對性意涵的遊戲或話題習以為常

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的青少年玩的遊戲中性意涵越來越普遍，

從過去的阿魯巴到現在的直接脫衣服或比賽手淫、為對方手淫

的遊戲，除了遊戲外聊天中也充滿了與性相關的內容，過去視

為禁忌的話題現在則成為青少年證明誇耀自己能力的一項指標

（葉毓蘭，2007）。

2. 根據黃富源、葉毓蘭等學者研究中學階段學生性行為成因，得到以
下兩結論：

(1) 中學階段學生性平事件教育現況：

a. 青少年對性意涵或遊戲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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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學生對早發性性行為不以為意。

c. 初次發生性行為時間，降低到國中程度。

d. 女中輟生是早發性行為的高危險群。

e. 男女性被侵害比例懸殊（1:40）。

f. 未成年性侵案件中，加害與被害熟識者占六成。

(2) 中學階段學生性行為成因：

a. 援交風氣盛行並學生以身體獲取金錢態度興起。

b. 網路興起與缺乏嚴厲管制措施。

c. 家庭功能薄弱者缺乏監督，學生意向外尋求溫暖與慰藉。

d. 媒體過份渲染議題，導致學生性價值偏差。

（二）人格與行為因素

依過去研究顯示，少年性侵害者在學校時，經常有學業方面與重大偏差

行為的問題（范庭瑋，2009）。性行為早發及經常看 A片者，長大成人後常
有頻換工作、朋友不多、易與同事發生摩擦及相處不睦（黃淑英，2002）。
另外，根據研究顯出家庭因素為促發青少年性犯罪的主因（Cashwell & 
Caruso, 1997；Geradin & Thibaut, 2004；陳若璋，2007a）。國外學者 Hunter
認為失功能的家庭行為與性犯罪是有相關的，性行為的不適宜程度與貧乏的

依附關係、反社會的男性行為典範和家內性侵與家暴緊密相關（葉致芬，

2010）。陳慈幸博士在演講中提到，性的發育與衝動有很大的關係，再加上
周遭環境不良，將會導致少年犯下重大的犯罪。另外，學者 Hsu & Starzyn-
ski 二人於一九九○年之報告中，亦指出青少年性侵害加害人的家庭非常失
常而且嚴重地不安定，在其三十二個研究個案中，只有一個青少年與親生父

母親住在一起。

（三） 社會文化因素

馬傳鎮（2008）指出性侵害性騷擾與整個社會文化有關。例如：在社會
上男女地位和權力不平等，男性父權社會存在著「男性至上」的觀念，甚

至，對性侵害受害者有偏頗的態度。因此，女性主義認為 :這樣的社會文化
鼓勵了性侵害犯罪的行為。李欣儒（2011）指出學校教職人員的性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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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文化與教師性平知能，將是校園性平事件是否醞釀發生的重要因

素。因此社會文化因素將是青少年發生性平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陳若彰（2002）根據國外學者報告，指出性侵害循環模式。性侵害之加
害人在童年時皆有受家暴及性侵害之經歷。這些早期因素成為潛在因子，當

事人壓力大時，扭曲認知，犯下性侵害事件後，減輕罪惡感，等到下一次

壓力來臨時，他又會回到性侵害循環開始感覺，又再犯案。有的家庭則有酗

酒、父母有犯罪背景、受虐待、疏忽之情形，且相較於其非行少年，青少年

性侵害者，目睹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及更頻繁的身體及性虐待。另外，根據

Kavoussi、Kaplan與 Becker（1988）使用結構性的精神病學（psychiatric）
的晤談法，發現有 19%的青少年性犯罪個案無精神方面的異常，而且最
常出現的診斷是品性疾患（conduct disorder），其他的診斷包括藥物濫用
（18%），適應疾患（6%），注意力缺失疾患（6%），及社會畏懼症（2%）（蔡
德輝，1999）。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解校園性平事件之發生成因，並針對行為人之家庭背景、心

理狀況、發生時間與地點進行討論及分析，故研究者採用個案研究法。透過

○○縣之四個個案進行討論分析，以作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參考。研究者

採用文件分析法及訪談專家學者之處理經驗進行案例分析並提出結論。

一、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為回溯性描述與資料分析，採案例分析方式，將四件已成立之性

平事件之發生原因、加害人之家庭背景及事件發生後各校處理策略加以探討

分析，以增加本研究的客觀性。

二、訪談專家學者之處理經驗

本研究所訪問之專家學者為○○縣之性別平等調查人員一位（受過專業

性平調查人員訓練）及學校內性別平等事件之承辦人員四位，以提高本研究

之專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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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實例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四個○○縣的四件性平案件，現將案件實例與分析敘述並分

析如下：

案例一：

（一）案例內容：

A女與 B男皆為○○國中一年級學生，在國一上學期末期，A女與 B
男因為網路遊戲而結識，一開始只是透過網路或是電話聊天，後來 A女經常
到 B男教室，進而開始有實際互動。後來兩人開始在 101年 1月 1日開始交
往，平常除了在學校的互動之外，大多是在○○國小約會。A女是由姐姐騎
機車載去，B男則是祖父騎車載去，在國小約會的時候，大多只是繞著校園
牽手、散步而已。

直到一月底二月初寒假開學前，有一天深夜 A女就讀國三的大姊，騎機
車載 A女到 B男家玩，當時 B男的家人皆已入睡，在 B男與姐姐共用的房
間裡，B男一直要求 A女發生性行為，起先 A女拒絕，但 B男不斷懇求，
因為A女當時是喜歡 B男的，所以就答應了 B男的要求。之後幾周的周末，
A女經常由大姊載到 B男家中玩耍，之間也陸陸續續發生了幾次性行為。最
後一次發生性行為是在校慶前一周。後來因為 A女看了 B男手機，發現有
其他女生照片，懷疑 B男劈腿而分手。

因為最後一次性行為， B男並未戴保險套， A女擔心懷孕，向同學傾
訴，導師知情後向輔導室通報，全案才爆發。

（二）案例分析

1.  家庭背景：為類似隔代教養家庭，雖有父親在旁，但由於工作之
故，主要由祖父教養，並負責生活照顧。

2.  心理狀況：在國小時已顯現調皮個性，於兩性相處上面並無問題。

3.  與被害人關係：與被害人為國中同學，透過網路遊戲認識。

4.  發生地點：鄰近的國小，事情發生地點為 B男家中。

5.  發生時間：深夜。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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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內容

C女表示自己與 D男透過朋友介紹認識，大概 101年 4月開始交往，
101年 6月（詳細時間不復記憶，約略為 D男高職畢業前），兩人深夜與其
他友人外出，最後來到 D男家門前，後來其他友人陸續離開，剩 C女與 D
男留在 D男家，兩人在 D男房間獨處，C女在玩電腦，D男在玩手機，後
來 D男問 C女要不要一起睡，C女就過去了，D男曾詢問 C女要求發生性
行為，C女一開始有說不好吧，後來 D男又再提出要求，C女就未拒絕，過
程中亦未反抗，兩人因此發生第一次性行為（當時 C女未滿十四歲）。兩人
後來繼續交往，今年 1月 16日深夜 C女又到 D男家，兩人在 D男房間又發
生第二次性行為（當時 C女滿十四歲，D男滿十八歲），清晨時 D男載 C女
返家，C女母親追問之下才知悉兩人發生性行為之事，知悉後即至警察局報
案處理，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

（二）案例背景

C女：

1. 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時未滿十四歲，就讀鄰校。

2. 第二次發生性行為時滿十四歲，轉學至目前就讀學校。

3. 父親在六輕工作且工作時間是大夜班。

4. 母親在嘉義梅山工作也是大夜班性質工作，母親和女兒相差只有
十八歲。

5. 家中另有祖母但身體狀況不佳，無法約束案主。

6. C女另有一位就讀國小六年級的妹妹，案主須幫忙煮晚餐給妹妹。

D男：

1. 第一次和 C女發生性行為時十七歲（刑法第 227條第一項規定，構
成妨害性自主罪）。

2. 第二次和 C女發生性行為時滿十八歲（刑法第 227條第三項規定，
構成妨害性自主罪）。

3. D男為單親家庭（和母親同住）。

4. D男表示之前曾交過兩位女朋友並發生過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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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

1. 家庭背景：為單親家庭，與母親同住，案發時為高職生。

2. 心理狀況：平常在校表現正常，但與兩性交往上面有問題，已和兩
位女朋友發生性行為。

3. 與被害人關係：與被害人為完全中學高、國中部同學，透過朋友介
紹認識。

4. 發生地點：為 D男家中。

5. 發生時間：深夜。

案例三：

（一）案例內容 

事發當天時間為下午七點多左右，當時為 E男、F女與 G女平時洗澡的
時間。由於 F女離開房間去拿晾在外面的衣服，E男便要 G女脫下衣服準備
洗澡。此時，E男便將 G女壓在床上，模仿 A片裡面的動作，有性器官碰
觸。在 F女取完衣服要回房間後，發覺門被鎖了，從窗戶看到裡面兩人的不
雅動作，此時，E男也察覺到 F女回來，便停止動作。過一陣子後，F女才
將這件事情通知導師。

（二）案例背景

1.  E男為 F女與 G女之親哥哥。

2.  事件發生時，E男 14歲，F女 11歲與 G女 9歲

3.  E男、F女與 G女的父親有吸毒、偷竊等前科，目前入監中，母親
於父親入監後便離開孩子，由姑姑扶養。

4.  姑姑並沒有結婚，但育有一女，據說與某位男朋友所生（未確明），
有喝酒習慣，而且酒後會有打小孩的狀況。

（三）案例分析

1. 家庭背景：為父母離異，與姑姑同住，案發時為國中生。

2. 心理狀況：正常，與同學相處狀況融洽，平時有看 A片（為姑姑偷
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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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被害人關係：與被害人為親兄妹。

4. 發生地點：為兄妹共同居住的房間中。

5. 發生時間：傍晚。

案例四：

（一）案例內容

案主 H女為學校國一特教班級學生，I男為同校國二普通班學生，H女
與 I男在就讀國小時即認識，事發當天時間為 101年 2月某日下午 5點左右
放學時間，I男藉故到特教班一樓找 H女聊天，發現當天教室及走廊沒有其
他人，因此將 H女帶至學校一樓廁所內對其上下其手猥褻，過程中因 H女
有反抗而作罷，數日後，I男又利用放學時間到班級找 H女並如法炮製將其
帶至廁所內性侵得逞，翌日，H女向班級導師反映此事，學校立即依規定提
出校安通報（教育部）及責任通報（縣政府社會處），同時召開校內性別平

等委員會，決議接收受理，並成立 5人專案調查小組，並且陪同家長到警局
報案。

（二）案例背景

1. H女為國一特教班學生，平時生活自理皆無問題，屬輕度智能障
礙，因家住學校附近，平時自行步行回家或是家人到校接送。

2. I男在家排行第三，上有兩位哥哥，家庭教育功能不彰，父母離異由
父親撫養，但父親有酗酒習慣，平時以打零工為主要經濟收入，B
男在校課業表現不佳，經常違犯校規頂撞師長等情事。 

（三）案例分析

1. 家庭背景：為父母離異，由父親撫養，父親有酗酒習慣，案發時為
國中生。

2. 心理狀況：正常，與同學相處狀況融洽。

3. 與被害人關係：與被害人為國小同學。

4. 發生地點：為學校廁所。

5. 發生時間：放學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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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問題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透過案例分析的五個項目進行分析整理， 如下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家庭背景 隔代教養 單親 親屬扶養 單親

心理狀況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是否認識被害人 是 是 是 是

發生地點 行為人家中 行為人家中 行為人家中 學校廁所

發生時間 夜間 夜間 傍晚 傍晚

根據上表，研究者做出以下五種結論：

（一） 家庭背景皆為高風險家庭：四個個案之中，全部皆為家庭結構失常。
在加害人成長過程中，都有缺乏父母親之一的角色。案例一為隔代教

養，案例二與案例四為單親家庭，單親三為親屬扶養。另外，案例三

與案例四的家長有酗酒習慣並或多或少酒後有毆打小孩的習慣。長期

身處在家庭暴力陰影下。學習到男性或是優勢者對女性能以暴力強

制、強勢主導與支配其身體的觀念與行為模式，這些影響可以在他們

在犯行過程中看到他們不尊重女性的意願，以男性優勢的力量迫使受

害者就範。且陳若璋（2000）與 Hanson（2005）發現國內外性侵害加
害人的家庭結構多呈現不健全或來自父母疏忽管教的原生家庭。

故國中階段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時，應特別留意高風險家庭。及該家庭背

後潛在的危機，如可能家暴事由。

（二） 心理狀況均相當正常：在四個案例當中，心理狀況均正常，且與同學
相處融洽，不能作為判斷是否較可能產生性平事件的評判指標。

（三） 與被害人熟識：四個案例中的雙方關係為：案例一為國中同學；案例
二為完全中學之國中部與高職部；案例三為親兄妹；案例四國小同

學。可見在性平事件中，雙方是熟識的情形之下，發生性平事件的機

率大增。

（四） 發生地點：較多發生的地方是在男生居住的地方，可由上面四個案例
當中看到，為男生家中的有案例一與案例二，案例三較為特別，是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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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住的房間，案例四則為學校廁所。

（五） 發生時間：主要有傍晚與深夜，為聚會與放學之後之單獨相處時間內
發生。

陸、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本研究主要結論可分為以下數點：

（一） 學生屬於高風險家庭需特別關注：高風險代表著較少的關心，教師可
於課餘時間多加關注此類學生，讓學生感受到愛，可避免學生在校外

尋找歸屬感，而犯下性別平等事件。

（二） 教師特別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多數性平案件行為人的心理狀況均正
常，可經由受教育來提升自己的認知，來避免犯下不該犯的錯誤。

（三） 朋友關係需特別預防：在多數性平案件中，行為人與被行為人為熟識
的朋友，常由熟識朋友的這層關係中，來產生性平事件，須於教育課

程中特別留意。

（四） 發生地點多為單獨相處的空間：本研究的四個案中，大多發生於單獨
相處的時候，應盡量避免單獨相處，以保障自己的身體，避免發生性

別平等事件。

（五） 發生時間多為夜間：由個案中發現，發生時間多為夜間，可提醒家長
需留意學生返家時間，並多加了解其回家狀況。

二、 透過本研究，希望對於性別平等教育做出數點建議，以作為參考的
課程內容：

（一） 特別關注高風險家庭，特別是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或寄養家庭需特別
注意。

（二） 及早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於每學期所必須實施的四小時性別平等教育
宣導對熟識朋友之間的防衛。

（三）對特殊教育學生需加強性別平等觀念及認識。

（四） 於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中特別容易發生性平事件的時間或地點，避免憾
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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